山东省企业合同信用评价自测表

	一级

指标
	二级指标
	分值
	自测分
	权重
	最后得分

（自测分*权重）

	一、企业合同管理
	领导重视合同管理程度
	100
	
	3%
	

	
	合同管理制度的制订和实施状况
	100
	
	6%
	

	
	合同管理机构建立健全状况
	100
	
	3%
	

	
	合同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
	100
	
	6%
	

	
	所签合同条款的规范状况
	100
	
	4、5%
	

	
	合同示范文本使用状况和格式条款的规范状况
	100
	
	3%
	

	
	合同档案台账
	100
	
	4、5%
	

	二、企业履约能力
	净资产收益率
	100
	
	   3%
	

	
	总资产报酬率
	100
	
	3%
	

	
	资产负债率
	100
	
	4%
	

	
	速动比率
	100
	
	3%
	

	
	现金流动负债比率
	100
	
	3%
	

	
	营业收入增长率
	100
	
	4%
	

	三、企业信用管理
	信用管理制度
	100
	
	6%
	

	
	客户信用档案
	100
	
	6%
	

	
	客户风险评级和授信额度
	100
	
	6%
	

	
	应收账款管理
	100
	
	6%
	

	
	征信产品使用
	100
	
	6%
	

	四、企业社会信誉
	保障员工权益
	100
	
	4%
	

	
	保障消费者权益
	100
	
	3%
	

	
	保障债权人权益
	100
	
	4%
	

	
	依法纳税
	100
	
	3%
	

	
	保护环境
	100
	
	3%
	

	
	社会公益事业
	100
	
	3%
	

	合计
	
	
	
	
	


注：第二项指标企业履约能力，因暂时没有行业平均值，企业可根据自己掌握的同行业平均水平打分；达到同行业平均水平的，得满分；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，不得分。
